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28”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3月28日10时左右，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4#烧结机综合升级改造工程安装湿电除尘器设备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于4月6日转院返乡途中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及《河北省安委办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冀安委办〔2021〕24号）等有关规定，迁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迁安市应急管理局、迁安市公安局和迁安市总工会派人参加的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开展情况

2026年1月6日，评估组制定了《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梳理出（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三）事故企业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四）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4个方面内容，制成评估工作表，采取百分制进行评估。

评估组于2026年1月7日对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工作中，评估组听取了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整改落实情况的汇报，查阅了整改档案资料，查看了事故现场。
通过上述工作，了解掌握了企业内部人员处理、党政纪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事故防范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和情况，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对涉事企业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建议，迁安市应急管理局给予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按照批准的分期计划按期缴纳。
（二）对相关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迁安市应急管理局给予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全经理的行政处罚，罚款已缴纳到位。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 涉事企业提交了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报告。从吸取事故教训，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事故报告处置管理等四个方面着手，组织落实了事故调查组提出的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2. 涉事企业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涉事企业全面辨识各级风险，公司各级人员均按照排查周期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工作，所有隐患均上传至智能管控线上平台，附有整改前后照片。

3.涉事企业开展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专题培训。针对“3·28”高处坠落事故，涉事企业加强了公司、车间、班组三级培训教育工作。经评估组查阅培训记录：涉事企业开展了关于《安全生产三项制度培训》、《应急救援预案、逃生技能、救援技能与现场处置专项培训》的学习培训并附有签到表和照片。
（二）事故企业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工作情况。

1.涉事企业加强现场安全管理、消除隐患。涉事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加大现场安全管理力度，全面消除现场存在的各类隐患。一是完善现场各类安全警示标识。二是生产线均已加高相应防护措施，且增加横撑阻挡。三是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及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岗位人员进行学习。

2.涉事企业岗位工人按照联系确认制度落实互联互保职责情况。涉事企业制定了岗位互联互保制度，每月各车间上报互保联保人员结对表至安全部，但现场抽查岗位人员对互联互保职责掌握不全面。

3.企业对突发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规范制度、流程、职责制定情况。建立完善突发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规范制度流程职责，做好生产安全并加强企业教育培训。同时，对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及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以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4.涉事针对事故报告处置流程对企业全员的教育培训。一是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对相关单位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各级人员履职尽责情况，确保全员履职尽责。二是结合各单位开展安全操作规程的学习及检查工作，各岗位利用班前班后会期间对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学习，提高职工安全操作规程的掌握程度。
（三）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建设情况。

1.企业针对事故报告处置流程对企业全员的教育培训情况。企业重新进行全员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教育培训，重新开展专项辨识，根据辨识出的风险制定管控措施，落实分级管控责任。

3.涉事企业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涉事企业于2025年12月18日制定了评估方案，评估组组长由总经理担任，成员为公司相关责任人员，评估内容包括企业内部人员处理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

4.涉事企业按照评估方案开展自评并形成评估报告。涉事企业依据评估方案制定了自评工作检查表并于2025年12月19日开展了自评，于2025年12月20日形成了评估报告。
四、评估发现的问题

1.现场抽查岗位人员掌握互联互保职责不全面。

五、工作建议

针对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工作，结合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事故评估成果运用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对从业人员互联互保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涉事企业要加强对从业人员互联互保方面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六、评估结论

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整改措施等得到落实，达到了查明事故原因、理清事故责任、惩戒责任人员、处罚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汲取事故教训、防范事故发生的目的。
   长沙市振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2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组     

（迁安市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6年1月8日            



